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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2021_2022__E5_8C_BB_

E8_8D_AF_E5_8D_AB_E7_c123_282651.htm 河南省教育厅 河

南省卫生厅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举办2007年河南

省医药卫生类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洽谈会的通知 阅读

次数:3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卫生厅 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教学〔2006〕741号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卫生厅 河南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举办2007年 河南省医药卫生类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 双向选择洽谈会的通知 各省辖市、重点扩权县（

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卫生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关医药卫生类大中专学校： 为推动2007年我省医药卫生类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开展，拓宽就业渠道，搭建信息交

流平台，建立统一、高效的专业性毕业生就业市场，促进毕

业生顺利实现就业，同时为我省医药卫生单位输送人才，改

善我省医药卫生系统特别是基层医药卫生人才匮乏的状况，

经研究，定于2006年12月24日举办“2007年河南省医药卫生类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洽谈会”（以下简称“洽谈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主办单位：河南

省教育厅 河南省卫生厅 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承办单位

：新乡医学院 协办单位：河南中医学院、郑州大学医学院、

河南大学医学院、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漯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二、参会对象 1、省内

政府所属的各级医药卫生单位，各类医学院校以及相关科研

院所等。 2、省内各类社会医药单位（制药企业、医药公司



、医疗器械公司、医药商店、连锁药店等）、省外部分医药

卫生类用人单位。 3、省内应、往届医药卫生类大中专毕业

生及部分省外重点大学毕业生。 三、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

：2006年12月23日 会议时间：2006年12月24日 会议地点：新

乡医学院（新乡市金穗大道东段） 乘车路线：火车站乘5路

、62路、26路公交车至医学院站下车即到 四、收费标准 根据

物价部门有关规定，每个展位收取展位及会务费300元。 五、

有关要求 1、各省辖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卫生、医药监

管部门负责将本通知转发辖区内相关单位，并组织辖区内用

人单位参会。各用人单位要站在人才战略的高度，积极引进

人才，储备人才。 2、新乡医学院和有关协办单位要积极准

备，做好有关工作，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优质服务，确

保大会安全顺利举办。 3、各协办院校要积极组织本校毕业

生参会，并负责邀请部分用人单位参加招聘。 4、为便于安

排展位、食宿，请各参会单位于12月20日前将《参会回执及

毕业生需求计划表》（见附件）邮寄或传真至新乡医学院就

业指导中心。 5、毕业生持学校盖章的《推荐表》向用人单

位如实介绍自己的情况，经用人单位考核合格后，与用人单

位签订由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制

、经学校盖章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六、联系方式 新乡医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联 系 人：朱

森林 电 话：03733029072、3029071、3029004 传 真

：03733029072、3029071 通讯地址：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东

段 邮编：453003 电子信箱：jyzd@xxmc.edu.cn 会议的有关详

细情况请登陆：新乡医学院大学生就业信息

网http://www.xxmc.edu.cn/jyzdzx 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http://www.hnbys.gov.cn 附件：参会回执及毕业生需求计划

表 河 南 省 教育 厅 河 南 省卫 生 厅 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附 件 参会回执及毕业生需求

计划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